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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113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為瞭解該監對於收容

人釋放(如期滿、假

釋或易畢)辦理情

形？ 

一、黃蘭媖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肯定貴監就收容人釋放作業過程嚴謹，以 

    確保刑罰執行並保障收容人權益。 

(二)收容人每日釋放量為何?如遇有異動時是 

    否有 SOP作業流程？有無遇到困難之處? 

 

 

 

 

 

 

 

 

 

 

 

 

二、謝文彥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據悉104年有簡化監所釋放行政流程，請 

    問貴監做法為何? 

一、黃蘭媖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本監感謝委員肯定之意。 

(二) 

 1、以113年釋放收容人共計1,229名(含期 

    滿、假釋或易畢)為例，每日釋放平均約 

    為4名。本監遵照矯正署函頒「機關辦 

    理新收收容人名籍資料建檔及釋放作業 

    流程」辦理，釋放名單即時通知業務科 

    室辦理相關作業，隨時更新獄政資料並 

    檢視現行名籍業務各項作業流程有無疏 

    漏之情形並作及時處置，俾使釋放行政 

    流程更具完善。       

2、倘有不符或疑慮，均主動聯繫原檢察署為 

   適當處置，避免爭議。 

3、依據矯正署函頒之作業流程辦理，目前無 

   遇困難之處。 

二、謝文彥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本監依113年5月13日法矯署勤字第 

    11305001070號修正之「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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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釋放或期滿計算方式及頻率?是否有複核 

    機制?建議可使用檢核表。 

 

 

 

 

 

(三)貴監有沒有過往的特殊案例?如有，可作 

    為案例教育分享。 

(四)建議可將釋放後的各項轉銜措施納入釋放 

    作業流程，周全出監後的關懷及服務。 

 

 

三、洪瑄憶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釋放相關作業較為繁瑣，肯定貴監執行業 

    務的細心度。 

(二)釋放當下是否進行身體(安全檢查)? 

   釋放時是否曾發生過違規情事? 

 

 

 

 

    所屬機關辦理新收收容人名籍資料建檔 

    及釋放作業流程」辦理釋放作業，落實 

    覆核機制，避免誤釋事故發生。 

(二) 刑期期滿原則以地檢署指揮執行指揮書 

    計算為主，經登載獄政計算複核如有疑 

    義時將立即與地檢署確認，接收定刑或 

    更刑指揮書，除即時登載獄政資料及身 

    分簿更新，陳長官複核並會辦教化科複 

    核縮刑日數確認期滿日期。本監有使用 

    檢核表如更刑稽核表。 

(三)本監無發生特殊案例，可作為教育訓練 

    分享。 

(四) 關於釋放轉銜措施本監均依矯正署函頒 

    「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之出 

     監前準備階段(期滿前三個月或陳報假 

     釋前)辦理出監轉銜以提供關懷協助。 

三、洪瑄憶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本監感謝委員肯定之意。 

 

(二) 

1、出監釋放前均會於中央台進行身體(安全 

   檢查)，平時在監期間無論出庭、外醫、 

   返家探視等出、入監時，均會進行身體 

   (安全檢查)，主要目地在於: 

 (1)檢視收容人身體是否遭受傷害或其他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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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翠咪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釋放作業使用電子化(系統)與紙本作業搭 

    配的機制?系統的警示功能為何? 

 

 

 

(二)釋放作業過程中相關的個資保護及資訊安 

    全如何控管? 

 

 

 

 

 

 

   健康狀態，以能及時提供健康維護所需， 

   併予釐清責任。 

 (2)安全檢查則為檢視是否有夾帶公物、違禁 

   物品或他人物品?主要在於維護戒護安全 

   及保障他人權益。 

2、本監未曾釋放時發生過違規之情形；出監 

   前若有違規情事，仍會依照監獄行刑法規 

   定辦理，惟懲罰期間有限於在監身分，以 

   現行規定需先予區隔調查(當下調查空間 

   有限)，待核定確為違規行為時方能執行 

   。 

四、黃翠咪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 為强化收容人出監(所)作業手續，目前 

     獄政系統已建置警示功能，加強出監 

    (所)釋放作業之審查及查核比對，辦理 

    名籍承辦人員發現警示問題將即時與紙 

    本身分簿作業搭配機制相互勾稽查核確 

    認辦理，藉以提昇警覺性及工作效能並 

    避免遺漏。 

(二) 

1、釋放作業過程現均為單獨管理人員一對一 

   進行檢身、檢物，除保有其隱私外，對於 

   出監者名單禁止公布或回應外人查詢，必 

   要時，可協助出監時迴避仇家於監外等候 

   尋仇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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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有收容人反應刑期疑義?另承辦釋放 

    作業之工作人員的建議? 

 

 

 

 

 

 

 

 

 

五、吳坤鴻委員提出意見： 

    對於出監收容人以貫穿式服務概念整合 

    相關社會資源予以協助(如更生保護會)。 

2、釋放資料均是裝置於上鎖公事皮箱進行批 

   核流程，以維護個資安全。 

(三) 

1、名籍人員每月下旬會分送各場舍主管翌月 

   收容人出監名冊，俾利出監輔導及出監轉 

   銜等相關轉介作業，如有刑期疑義平時隨 

   時反映外，此時收容人已知出監日期，多 

   半不會在出監日反映。 

2、當日如有反映刑期疑義，會依本監收受之 

   指揮書予以說明，必要時協助電詢院檢， 

   例如本監臨時接獲接執案件等。 

3、相關釋放均依矯正署函頒作業辦理，流程 

   尚稱嚴謹，目前無相關建議。 

五、吳坤鴻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本監對於即將出監收容人均積極辦理出 

    監前團體輔導及個別輔導，並運用視訊 

    設備密切與更生保護會各地區分會及就 

    業輔導等社會資源連結，予以協助收容 

    人出監就業銜接事項。出監面臨暫無居 

    所或無家可歸者，與安置機構社團法人 

    鳳凰關懷協會附設怡心園女性中途之家 

    聯絡收容人出監安置事宜以協助較為弱 

    勢更生人之就醫、就業、就養等各項服 

    務需求。 

(二)配合推動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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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針對有多元需求須跨單位或跨專 

    業合作協助之個案，結合勞政、社政、 

    衛政及民間單位邀集相應之社會資源機 

    構召開轉銜聯繫會議以提供整合服務機 

    制。 

 


